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延期披露的专项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我司”）作为江苏一品

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品御工”或“公司”）的主办券商，根据

《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证监会

公告〔2020〕22 号）、《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

关事项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20]264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就一品御工 2019 年年报延期披露的事项核查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

《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

关规定的要求，光大证券作为一品御工的主办券商，对其拟申请 2019 年年报延

期披露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就相关情况予以说明。 

二、核查过程 

（一）公司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具体原因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全国各地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和隔离制度，

公司复工复产进度晚于预期，由于防控隔离政策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团队进

场时间较晚导致审计工作进度滞后。 

由于上述原因，审计师无法按照原计划如期完成审计报告，公司也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 2019 年年报的编制和披露工作。 

（二）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 年 9 月 16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因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聘请合同约定事项已履行完毕，

经公司综合评估，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

计机构。 

（三）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 

审计团队在无法进场期间，先获取了部分财务数据，并通过网络、邮件及电

话沟通方式对公司实施远程审计，先行完成部分非现场的基础工作；2020 年 3

月下旬，审计人员进入公司现场核对前期获取的电子资料以及实施必须现场的审

计程序，公司已安排财务、销售、采购、仓储等部门全力配合。截至目前，审计

团队已经完成本次审计工作量的 70%。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意见，公司预计将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年报的审计、编制和披露工作。 

（四）主办券商已履行的工作程序及督导情况 

光大证券持续关注公司 2019 年年报的编制与披露工作。在疫情期间，我司

持续督导人员多次通过电话、网络以及现场交流等方式与公司沟通年报审计及编

制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督促公司相关人员学习《2019 年年度报告编制与披

露业务培训》等文件，对公司 2019 年年报编制工作进行了辅导。 

截至本专项意见出具之日，主办券商多次跟进公司年报编制及披露工作进展

情况，并对是否延期披露年报进行了沟通及确认。在公司及审计师向主办券商提

出无法在法定期限出具审计报告及完成年报披露并拟申请年报延期披露后，主办

券商通过电话会议方式与公司及审计师进行了沟通，确认了公司拟申请延期披露

的具体原因、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的最新进展。主办券商勤勉尽责的履行了持续

督导义务。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 2019 年年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之前完成年报审计、编制和披露工作，预计将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之前完成 2019 年年报审计、编制和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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